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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5%，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2月1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2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20年4月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深专调查字2020164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1月29日通

报了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 目前公司暂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相关书面

文件。 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2020年5月23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24

日、2020年8月24日、2020年9月25日、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1月23日、2020年12月25日、2021年1

月23日、2021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

审计报告（亚会A审字（2020）1356号）。 公司股票于2020年5月6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该事项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除上述事项外：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经营受环境变化影响，国内外需求端受到抑制，公司仍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如下：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与

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其他股价敏感信息经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日，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之

（一）款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属于交易类强制退市。 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短期内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

分了解投资和交易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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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

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连续12个交易日（2021年1月19日-2021

年2月3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之（一）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则触及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6条、13.2.7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情形出现的

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6.1条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

整理期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3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

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

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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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

会” ）现场会议于2021年2月3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42号海大大

厦2座8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2021年1月19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4名，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68,757,340股，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份

总数” ）1,657,644,202股的58.4418%；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14人，代表公司有效表

决权股份882,638,763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2466%；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

股东30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86,118,577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952%。参与表

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41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6,685,737股，约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6.4360%。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21%，在计算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薛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均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5个议案，其中《关于2021年对外担保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

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

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8,757,34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6,685,7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2、关于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7,674,027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2%；1,083,313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8%；无

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5,602,424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6%；1,083,313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4%；无弃权票。

3、关于2021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4,481,608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6%；1,575,70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2,

700,023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2,410,00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922%；1,575,709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0%；2,700,023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308%。

4、关于2021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68,757,340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06,685,7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5、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59,404,131股同意， 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45%；9,353,20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5%；无

弃权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97,332,52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29%；9,353,209股反对， 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671%；无弃权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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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

年2月3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薛华先生召

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29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监事和总经理。 应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部分调整，现补选钱雪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成员，补选桂建芳先生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补选后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薛华（召集人）、许英灼、钱雪桥；

2、审计委员会成员：刘运国（召集人）、何建国、桂建芳。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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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60,343.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41.97%。由于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

维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了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合并报表外的襄阳国益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45%。

公司无其他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3日与浙

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环新材料” ）、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环绿纤” ）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担保，公司拟为金环新材料提供担保额度为9,000万元，为金环绿纤提供担保额度为6,000万元。

二、审议情况

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互保额度的议案》，授权

本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担保余额人民币116亿元的限额内，且在各子公司分别额度内，由本公司或本公司

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债务融资计划类产品债务

融资等多种形式融资计划提供担保（包括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以后的借款担保），其中为公司其他业

务子公司年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4亿元，授权金环新材料预计担保金额为6亿元，本次担保后，金环新材

料在公司授权内可申请担保额度剩余42,300万元， 本次担保前为金环新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

422.95万元；授权金环绿纤预计担保金额为10亿元，本次担保后，金环绿纤在公司授权内可申请担保额

度剩余64,500万元，本次担保前为金环绿纤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9,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3月20日

住所：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陈家湖

法定代表人：范时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粘胶纤维、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精制棉、化纤浆粕生产与销售

（不含籽棉和皮棉等棉花制品）、绣花线、坯布生产与销售；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生产技术咨询；

对实业投资；通信产品、黑色金属、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批零兼营；棉短绒收购，房屋租赁；货物

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售电；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消毒液的销售（有效

期以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为准）；煤炭及制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金环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57.91%。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992,650,941.60 975,201,460.98

负债总额 574,890,127.84 580,232,470.65

其中：1.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67,833,333.31 55,333,333.30

2.流动负债总额 549,860,794.53 568,339,137.35

净资产 417,760,813.76 394,966,030.30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689,633,266.55 301,080,799.27

利润总额 38,575,772.66 -26,858,720.02

净利润 39,490,691.95 -22,791,823.43

注：以上2019年数据已经审计。

（二）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2月5日

住所：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绿纤路1号

法定代表人：范时杰

注册资本：74000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纤维生产、销售；纤维及原辅材料深加工；纺织品及原辅材料的批发零售；纺织机械

设计制造；纤维产品生产技术咨询；供水、供电、供暖、售电服务；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

限制或禁止的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股23.64%，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股22.97%股权,

公司控股的襄阳隆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7.57%。

金环绿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11.58%。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828,534,148.98 1,065,458,340.23

负债总额 95,963,732.78 337,565,810.89

其中：1.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0.00 295,000,000.00

2.流动负债总额 86,272,832.78 32,724,910.89

净资产 732,570,416.20 727,892,529.34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营业收入 4,301,981.49 4,587,850.57

利润总额 -6,363,220.20 4,095,147.58

净利润 -3,977,824.73 -4,677,886.86

注：以上2019年数据已经审计。

四、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环新材料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9,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保证人对被担保债务的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

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二）金环绿纤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6,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保证人对被担保债务的连带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

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顺利获得融资资源，有利于子公司业务发展，且金环新材料、金环

绿纤目前经营状况良好，银行信用记录良好，不存在融资计划到期无法兑付本息的风险，其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内。

公司向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融资租赁事项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总余额为260,343.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41.97%。由于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

维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了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合并报表外的襄阳国益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45%。

公司无其他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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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京汉置业” ）于

2021年2月1日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京汉置业诉焦杨《DB20210001借款合同

争议案仲裁通知》，受理日期为2021年1月8日。 现将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各方当事人

1、申请人：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东街8号院1号楼8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成，职务：经理

2、被申请人：焦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130102********0010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二）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案情概述：

湖南联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联盛”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京汉置业持有其51%股权，

被申请人焦杨持有其39%股权，戴伟持有其10%股权。

2018年7月4日，京汉置业与湖南联盛、河北联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联盛” ，

为被申请人焦杨实际控制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约定京汉置业向湖南联盛提供借款100,000,000元

（以下简称“本次借款” ），由河北联盛为本次借款向京汉置业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2018年7月9日，京汉

置业向湖南联盛支付前述借款。

2018年11月30日，京汉置业与湖南联盛、河北联盛签署《〈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了自2018

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借款利率，并将本次借款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0日。

2018年12月27日，京汉置业与被申请人焦杨、湖南联盛签署《借款合同》，约定被申请人焦杨按照其

与戴伟合计所持湖南联盛49%的股权比例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将其二人合计持有湖南联

盛的全部股权质押给京汉置业，同时被申请人焦杨出具担保函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借款期限已经于2019年12月30日届满，湖南联盛未能按约定向京汉置业清偿本次借款，故京

汉置业向被申请人焦杨要求其履行连带责任担保义务。

被申请人焦杨拒不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函约定的担保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公司申请仲裁。

2、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借款本金100,000,000元；

（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利息33,293,698.60元；

前两项金额合计133,293,698.60元。

（3）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二、仲裁裁决情况

上述案件已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公司已于2021年2月1日收到《仲裁通知》，通知显

示，仲裁委已于2021年1月8日受理该案。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争议标的金额合计162,416,294.71元。 其中，公司主诉案件争

议标的金额合计6,999,284.66元，公司被诉案件争议标的金额合计155,417,010.05元；已撤诉或已结案

案件金额合计12,416,502.11元，尚在审理过程中案件金额合计149,999,792.60元。 相关案件大部分为

公司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个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及劳动争议纠纷。 具体事项情

况见附件。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本次累计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结案或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上述

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

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2、《受理通知书》。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3日

附件：

表1：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作为起诉方的诉讼、仲裁情况

受理日期 原告 被告 受理机构 案由 金额（元）

阶

段

2016.06.27

北京金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王鑫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法院

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

867,471.71

执

行

2016.07.01

香河京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赵延伟 香河县人民法院

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

109,302.59

执

行

2017.02.01

香河京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符必茂 香河县人民法院

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

37,933.89

执

行

2018.02.01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潘秋利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

执

行

2019.05.01

北京金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马志亮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80,530.00

执

行

2019.12.25

联合领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张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

劳动争议纠纷 572,583.75

一

审

2019.12.25

联合领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张晓牧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

劳动争议纠纷 540,807.00

一

审

2020.04.2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冯嫒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 （欠付

贷款）

123,852.60

执

行

2020.04.2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王家满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 （欠付

贷款）

1,251,154.38

执

行

2020.04.2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赵江云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 （欠付

贷款）

119,505.79

执

行

2020.04.2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周洁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 （欠付

贷款）

1,656,833.22

执

行

2020.09.1

香河金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王丽丽 香河县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03,418.58

一

审

2020.09.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范德银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0,594.74

一

审

2020.09.1

京汉（廊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向敏华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3,829.41

一

审

2020.09.25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王庆祥、马凤琴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54,333.00

执

行

2020.09.25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刘景华、刘庸安、刘静

芬、马秋菊、刘晓天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51,655.00

执

行

2020.09.25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刘明、刘哲章、刘丽章、

刘克章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

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86,671.00

执

行

2016.06.01

香河京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李等虎 香河县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178,808.00

结

案

表2：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作为被诉方的诉讼、仲裁情况

受理日期 原告 被告 受理机构 案由 金额（元）

阶

段

2020.01.02

重庆英才园林景观设

计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设计

合同纠纷

861,033.64

一

审

2019.06.28

深圳市真和丽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安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932,599.28

一

审

2019.06.28

深圳市真和丽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安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756,249.01

一

审

2019.06.28

深圳市真和丽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安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595,260.36

一

审

2019.08.16

深圳市兰谷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市中安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639,659.05

一

审

2019.10.1

浙江亚夏幕墙有限公

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8,432,500.00

一

审

2020.2.24 王元安

重庆渝厦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 浙江亚夏幕

墙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汉基伊达置业有限公

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166,190.23

一

审

2020.11.12

汉堡王（成都）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纷 4,624,414.74

一

审

2020.06.05

重庆汇锦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108,073.00

一

审

2020.08.18 陶熙尧

重庆渝泽雅晨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 重庆

市汉基伊达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确认合同无效

纠纷

198,000.00

一

审

2020.09.15

重庆五洲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857,925.09

一

审

2020.09.14

重庆市山之田模型设

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承揽合同纠纷 67,500.00

一

审

2020.11.18

重庆厚朴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247,710.00

一

审

2020.05.25 柴剑飞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纠纷 554,760.00

一

审

2020.04.22 常咲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35,000.00

一

审

2020.7.5 马志亮

北京金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765,863.00

一

审

2020.06.23

献县德信建筑器材租

赁部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

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

城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562,666.85

一

审

2020.7.31

天津易天诚建筑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天津养馨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京汉置业公

司

天津市西青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376,214.685

一

审

2020.05.18

天津久鑫瑞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人

民法院

合伙协议纠纷 726,600.00

一

审

2020.10.28 张月生

北京京汉嘉信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车库）

10,905.45

一

审

2020.12.0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安

次区支行

李凯强（被告一）、京

汉置业（被告二）

廊坊市广阳区人

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816,263.35

一

审

2020年11月 戴小展

北京京汉嘉信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

2,507.00

一

审

2021.1.19 张秀琴、喻忠波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

96,565.40

一

审

2020.10.30 韩仁惠

四川蜀国鹃都旅游景

区管理有限公司，南

通华东建设有限公

司；第三人：成都市京

汉蜀国鹃都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四川禾田

地现代农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市郫都区人

民法院

生命权、 健康

权、 身体权纠

纷

269,895.75

二

审

2019.11.29

天津市凯华安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京汉

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纠纷 12,316,067.35

二

审

2019.03.27 张瑞林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

财产损害赔偿 149,488.83

二

审

2020.08.05

阳春市百建达建筑器

材租赁服务部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

司

阳江市江城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1,402,158.85

二

审

2020.10.28 李赛

北京京汉嘉信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车库）

10,905.45

二

审

2020.12.2

太原市金色大麦文化

艺术限公司

太原西山奥申置业有

限公司

太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286,829.09

二

审

2019.11.13 刘平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名誉权纠纷 57,926.58

执

行

2020.10.20 田晓东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仲裁委员会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

72.91

执

行

2020.07.30

重庆江晖实业有限公

司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

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15,113,514.90

执

行

2020.11.13 高文富

重庆市汉基伊达置业

有限公司

重庆仲裁委员会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

525,099.81

仲

裁

2020.11.13

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厚泽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湖南联盛置业有限公

司、 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京汉置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西

南分会

尽职调查中介

机构聘用协议

争议纠纷

1,445,000.00

仲

裁

2019.12.5 刘巨友

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京汉

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北

京总部

股权纠纷 18,326,364.49

仲

裁

2020年11月 曹勇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仲裁委员会

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

31,500.00

仲

裁

2020.12.25 文武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仲裁委员会

商品房预售合

同纠纷

31,500.00

仲

裁

2017.01.10

北京金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北京金环天朗通信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强制清算 64,778,531.79

强

制

清

算

程

序

未

结

案

2019.07.29

江苏通鼎电梯有限公

司

天津凯华奎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宿迁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 1,552,538.50

结

案

2019.10.15 张培培

北京京汉邦信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车库）

6,826.00

结

案

2020.03.30 于华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投资管理

分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人

民法院

劳动争议纠纷 559,081.20

结

案

2020.04.08 武宗旗

北京京汉嘉信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车库）

297,911.00

结

案

2020.04.27 王程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

人民法院

劳动争议纠纷 43,553.70

结

案

2020.05.12

天津砼天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天津养馨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人

民法院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3,500,000

结

案

2020.05.18 郑保国

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湖北省襄阳市樊

城区人民法院

劳动报酬纠纷 18,429.00

结

案

2020.06.24

成都润华建材有限公

司

南通华东建设有限公

司

成都市郫都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5,484,790.00

结

案

2020.07.16

重庆品派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

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

有限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人

民法院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430,000.00

结

案

2020.10.19

山西思扬科创土地勘

测有限公司

太原西山奥申置业有

限公司

太原市晋源区法

院

测绘合同纠纷 120,737.71

结

案

2020.11.12

重庆豪有运商贸有限

公司

重庆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24,600.00

结

案

2020.11.13 舒洪

重庆市汉基伊达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劳动争议纠纷 169,227.00

结

案

2020.11.26

重庆佰谷传媒有限公

司

重庆中翡岛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

民法院

服务合同纠纷 30,000.00

结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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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116,853,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6%，为公司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根据公司及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承诺，自本

次交易完成之日（即2018年2月5日）起60个月内，不减持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2月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7年10月30日核发的《关于核准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刘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48号）核准，截至2018年2月5

日，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简称“昆百大” ，

2018年4月更名，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或“上市公司” 〕实施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1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其84.44%股权，同时向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和先机” ）、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中建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3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86,516,853股，募集配套资金1,659,999,991.70元，该新增股份于2018年2月5日上

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向太和先机发行股份89,887,641股。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8年2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和《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2018-008号）等相关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后的变动情况

经公司2018年6月6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实施完成了2017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其中，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2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3股，合计转增543,577,119股，太和先机持股总数相应增加。 根据相关规定，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公司股份，限售期限与原持有的限售股份的限售期限相同，

因此太和先机所持限售股份数量相应增加。上述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6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8-064号）。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为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部分新增股份及其孳息股份。 根据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相关股东在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中做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有一名股东， 即太和先机提出解除限售申请，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116,853,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6%。 在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中，根据募集配套资

金认购对象太和先机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限

售期自2018年2月5日起。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的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募集配套资金认

购对象

本次交易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时

持有的限售股份数

量（股）

2017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完成后

持有的限售股份

数量（股）

截止目前持有

的限售股份数

量（股）

限售期安排

西藏太和先机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89,887,641 116,853,933 116,853,933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

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太和先机承

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本次发

行完成后，由于昆百大送股、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亦遵守上述锁定期安

排。

目前，鉴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太和先机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太和先机提出解除限售申请，

申请将其持有的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及其孳息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2月5日。

2.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1名，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116,853,9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解除限售后，股份性质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占其持有的非公

开发行新增股份及

其孳息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占上市公

司无限售

条件股份

的比例

本次解

除限售

股份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中的

冻结股份数

量（股）

西藏太和先

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11,028,689 116,853,933 116,853,933 100% 5.46% 4.96%

质押116,

853,933

注:� (1)本次解除限售比例来源于限售股份持有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做出的相关承诺；

(2)限售股份持有人太和先机持有的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及其孳息股份数量为其认购2017年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之和。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1.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501,808 9.11 116,853,933 97,647,875 4.15

高管锁定股 97,647,875 4.15 97,647,875 4.15

首发后限售股 116,853,933 4.96 116,853,933 0 0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0,999,043 90.89 116,853,933 2,257,852,976 95.85

3.总股本 2,355,500,851 100.00 2,355,500,851 100.00

注：（1）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具体办

理完毕后的数据为准。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和先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来源于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限售股份。 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太和先机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作出承

诺。

截止目前，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太和先机及其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

全部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太和先机及谢勇先生具体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

诺

事

项

承诺

人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201

4年

非

公

开

发

行A

股

股

票

所

作

承

诺

太和

先机

本次参与认购昆百大非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

筹资金，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认购对象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认购对象增资或股东借款等方式，本认购对象

及其股东、 实际控制人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能力，

本认购对象最终持有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和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认

购资金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或分级等结构化设计产品，

不存在认购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昆百大、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关联方、保荐机构的情形，也未与昆

百大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认购资金来源不存在违

法情形。

201

4年

9月

30

日

履行

完毕

2015年4月15日， 各认购

方的认购资金已全部募

集到位，均来源于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 认购资金

来源不存在违法情形。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太和

先机

作为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特定投资者，太和先机承诺，其本次认

购的昆百大股票，自昆百大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转让。

201

5年

4月

23

日

36个

月

锁定期自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即自2015年4月24

日至2018年4月23日）。

由于太和先机就该

部分股份继续遵守自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的承诺，因此该部

分股份的锁定期延长至

2019年2月4日。

鉴于该部分股份的

限售期限已届满，公司于

2019年1月30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解除限售预登记手续，并

将于上市日2019年2月11

日前一交易日收市后正

式完成解除限售的变更

登记。 该承诺已履行完

毕。

201

7 年

发行

股份

及支

付现

金购

买北

京我

爱我

家房

地产

经纪

有限

公司

84.4

4%

股权

并募

集配

套资

金所

做承

诺

募集

配套

资金

认购

对象

太和

先机

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1.本次交易中所提供的材料或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所提供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

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昆百大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公司董事

会， 由董事会代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

实后直接向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其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

锁定；公司董事会未报送其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深交所和登记

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其锁

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3. 太和先机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

的、原始的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

或原件一致，系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无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

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昆百大披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其对由此而

引发的相关各方的全部损失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01

7年

2月

26日

履行

完毕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1948号核准， 截至

2018年2月5日， 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

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84.44%股权并募集配

套事项已实施完成。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2017

年发行

股份及

支付现

金购买

北京我

爱我家

房地产

经纪有

限公司

84.44

%股权

并募集

配套资

金所做

承诺

本公司

及太和

先机实

际控制

人 谢

勇；

本

公司控

股股东

太和先

机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谢勇及太和先机承诺，其及其控制的相关企业将按照有关

规定行使其董事及股东权利； 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涉及其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回避表决。

2.谢勇、太和先机承诺，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昆百大及其合

并范围内子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昆百大及其子公司

向其及其控制的相关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其及其控制的

相关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昆百大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昆百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于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昆百大或其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一经作出即生效， 自承诺

人持有昆百大股份及依照有关规定被认定为昆百大关联人期间

均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201

7年

2月

24

日

持续

履行

持续履行中。 截至目前，

无违反承诺情形。

谢勇；

太

和先机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谢勇及太和先机承诺，其单独控制的及/或其作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相关企业，目前均未以任何形式从事与昆

百大、 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的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且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 也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昆百大及其子

公司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

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给予该等业务或活动任何支持。

2.谢勇、太和先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确保昆百大及其子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

方面的独立性；将不利用昆百大股东的身份，进行其他任何损害

昆百大及其子公司权益的活动； 如其及相关企业从任何第三者

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昆百大及其子公司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

营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其及相关企业将立即通知昆百大，

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昆百大及其子公司； 如昆百大认定

其或其投资或控制的相关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昆百大

及其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其及其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终

止或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相关企业的有关业务和资产； 如其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昆百大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

突，则优先考虑昆百大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其对因违反上述承诺

及保证而给昆百大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自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出具之

日起，该承诺均不可撤销；如法律另有规定，造成该承诺及保证

部分内容无效或不可执行， 不影响承诺人在该承诺函项下其它

承诺及保证的效力。

201

7年

2月

24

日

持续

履行

持续履行中。 截至目前，

无违反承诺情形。

2017

年发行

股份及

支付现

金购买

北京我

爱我家

房地产

经纪有

限公司

84.44

%股权

并募集

配套资

金所做

承诺

本公司

控股股

东 、 本

次重大

资产重

组募集

配套资

金认购

对象太

和先机

股份锁定的承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太和先机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昆百大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持的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

201

7年

2月

24

日

36

个月

限售股份登记已办理完

毕。限售期限自2018年2

月5日开始。

鉴于该部分股份的

限售期限已届满， 公司

于2021年2月3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解除限售预登记手

续， 并将于上市日2021

年2月5日前一交易日（2

月4日）收市后正式完成

解除限售的变更登记。

该承诺已 履行 完

毕。

2. 太和先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的226,289,043股昆百大

股份自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12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股份如因昆百大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201

7年

8月

14

日

12

个月

太和先机持有该部分股

份的原锁定期自2015年

4月24日至2018年4月23

日。 由于太和先机就该

部分股份继续遵守自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上市之日2018年2月5

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的

承诺， 因此该部分股份

的锁定期延长至2019年

2月4日。 鉴于该部分股

份的限售期限已届满，

解除限售的变更登记手

续于2019年2月1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并于2019年2月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流通。

同时，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前谢勇持有100,

000,000股股份的12个

月不转让期限已于2019

年2月4日届满。

上述承诺已履行完

毕。

本 公

司 及

太 和

先 机

实 际

控 制

人 谢

勇

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谢勇持有100,000,000股昆百大股份，

谢勇控制的太和先机持有226,289,043股昆百大股份。 上述股

份自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上述股份因昆百大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安排。

20

17

年

8

月

14

日

12

个

月

谢勇；

太

和先机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昆

百大的资金、资产；不以昆百大资产为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201

7年

2月

24

日

持续

履行

持续履行中。 截至目前，

无违反承诺情形。

谢勇；

太

和先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如违反上

述承诺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承诺人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201

7年

6月

4日

履行

完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事项已于2017年12

月29日实施完成；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之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已于2018年2月5日

实施完成；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公司北京我

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已完成业绩承诺方

作出的业绩承诺。 本公

司未出现即期回报被摊

薄的情况。

该承诺已 履行 完

毕。

谢勇

未来60个月不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1.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不放弃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权，不主动放弃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表决权，不

通过委托、协议安排或其他方式变相放弃对上市公司的表决权，

不协助任何第三人谋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地

位；

2.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不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并将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及本人实际需要，

适时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披露、执行股票交易事项。

201

7年

8月

14

日

60

个月

持续履行中。 截至目前，

无违反承诺情形。

注：1.自2018年4月27日起，公司中文名称由“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我爱我家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相应由“昆百大”变更为“我爱我家” 。

2.如无特殊说明，上表中的简称与公司2017年11月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六次修订稿）》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

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控股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太和先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本公司及太和先机实际控制人谢勇先

生在公司2017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84.44%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中的相关承诺，其自该次交易完成之日（即2018年2月5日）起60个月内，不减持其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述不减持承诺期限届满后， 如谢勇先生及太和先机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我爱我

家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独立财务顾问对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4日


